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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纪委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
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根据海口市财政局下达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项目经

费，实施严格的项目管理，截止至 2025 年 2 月底项目实下

达 300 万元，支出 300 万元。支出进度为 100%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2024 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经费共 300

万元。该笔专项资金已于当年由海口市财政局下达至我委纪

律审查项目经费列支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我委按照内控管理制度工作要求，对下达的专项预算统

一管理，规范审核流程，项目经济支出由行装科负责人到分

管领导负责把关，落实预算执行责任制，严格执行经费开支

范围和标准，按照资金用途专款专用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 2024 年度总体绩效目

标为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办案业务支出及信息化建设等支出

完成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保障纪检监察机关日常办案业务支出。全年共保障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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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办案室组外出办案开支共支出 204.73 万元；

2.建设留置点多人留置室项目及办案设备购置等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

完成办案相关设备购置 10 台（执法设备）。已正常启用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完成建设多人留置室及相关配套设施。提高了留置案件

办案人员执纪执法合规率。各项经费按工程进度支付。

2.效益指标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

严格按照规定做好审查调查服务保障工作，自觉把一体

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方针方略落实到正风肃纪反

腐各方面，为审查调查工作提供有力保障，切实提高党风廉

政建设和反腐败成果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

通过完成建设多人留置室，取得了进一步规范办案人员

执纪执法，加强办案人员安全意识，增强审查调查安全措施，

规范留置场所的安全管理，执纪办案达到预期指标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专项资金无偏差，已按资金管理标准支付完结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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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及绩效

自评报告将在海口市政府网站及部门门户网站上同时公开，

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六、附件

政法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

